
松散型联营合同

　　订立合同单位： 

　　名称：                       

　　地址：                       

　　经济性质：                  （所有制）。 

　　（其余单位依次如上所列） 

　　以上各单位，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不改变各自所有制性质、财

政物资渠道及隶属关系的前提下，相互协作生产（或开发）                  产

品，经充分协商，决定联合组成                  联合总公司（或集团，系非法

人的合伙组织），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联营宗旨 

　　                                                                    

。 

　　第二条　联营项目及各方分工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联营成员就下列项目的协作和分工，达成下列一致意见：



　　１．                                                                

。 

　　２．                                                                

。 

　　３．                                                                

。 

　　第三条　经营范围与方式 

　　                                                                    

。 

　　第四条　联营常设机构                联合总公司的地址：              

；隶属：                ；经济性质：                （所有制）联营；核算

方式联营成员各自经营，独立核算。 

　　第五条　联营企业的组织机构 

　　总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各联营成员的法定代表人组成，董事会选举产生董

事长、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       年，可以连选连任。董事长、副董事

长可以兼任总公司的经理、副经理。 

　　董事会是总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其职责是组织实现联营成员之间在生产、销售、

供货、技术服务、信息等方面签订的合同，协调联营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总公司设经理一名、副经理       名

由董事会聘请，任期       年。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处理总公司日常事务，副经

理协助之。经理、副经理下设办公室、服务部、供销部、生产部……等等。 

　　第六条　联营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１．联营成员各是独立经济实体，各自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联营成员

对总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总公司对联营成员的债务亦不负连带责任。 

　　２．联营成员间的业务往来（包括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委托加工、

改制、经销产品，统一接受订货，科研协作，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须分别订

立经济合同，实行内部优惠价。其权利义务关系受经济合同法调整。 

　　３．联营成员所需的同质同价产品，能在本总公司内加工的，不得到总公司外

加工。 

　　４．联营成员有权优先获得本公司内部的科研成果和经济信息。 

　　５．联营成员的财产所有权、正常经济活动和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总公司及

任何联营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和处分。 

　　６．联营成员有退出总公司的自主权。但退出前签订的各项经济合同和协议仍

应继续履行，直至合同或协议履行完毕或经订约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 



　　７．凡与总公司业务有关的生产、科研、供应、销售等企业、事业单位，承认总

公司的协议、章程，自愿加入总公司，可以提出申请，经总公司董事会批准即成为

联营成员。

 

　　８．联营成员退出或新的成员加入本联营，不影响总公司的存在。 

　　９．联营成员有独立进行其它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第七条　违约责任 

　　１．联营成员对总公司依照合同分配的、或依照合同规定所应承担的协作任务，

因不可抗拒的事由确属无法承担的，应在不可抗拒的事由发生后         （时

间）内，及时通知总公司。由于其它原因不愿继续承担协作任务的，应在        

（时间）内报告总公司。 

　　２．联营成员由于不可抗拒的事由确实无法承担协作任务，而给他方造成经济

损失的，不负赔偿责任；由于其它原因不愿继续承担协作任务，而给他方造成经济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本合同经各联营成员签字后，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后生效。合同中

如有未尽事宜，由联营成员共同协商修改。 

　　第九条　本合同生效日，即总公司董事会成立之时。 



　　第十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       份，联营成员各执一份，总公司存一份。合

同副本一式       份，送          、          、          、……各一份。

 

　　联营成员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盖章） 

　　银行帐户：                    

　　地址：                        

　　（其余同上。略……） 

          年     月     日 

公证或鉴证机关：                    （公章） 

　　          年     月     日


